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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尚无新增公司受处分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

示， 截至目前， 今年共有

24

家公

司受到交易所的处分。

上述

24

家公司中包括

3

家沪

市公司， 分别为中创信测、 中恒集

团和秋林集团。 今年

7

月， 由于中

恒集团在信息披露、 规范运作方

面， 其相关责任人在履行职责方面

存在一些违规事项， 上交所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第

17.2

条、 第

17.3

条、 第

17.4

条的规定， 给予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公开谴责。

在

21

家深市公司中， 有

9

家

为主板公司，

9

家中小板公司，

3

家创业板公司。 如今年

7

月， 由

于升达林业在

2011

年第三季度业

绩预告、

2011

年度业绩快报中预

计的净利润均与经审计的净利润

存在较大差异， 且盈亏性质发生

改变， 公司未及时对业绩预告进

行修正， 且业绩快报不准确。 深

交所认为，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

修订）》 第

11.3.3

条和

11.3.7

条的

规定，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交

易所通报批评。

从处分类型看， 受到两大交易

所公开谴责的公司达到

5

家， 分别

为深市的振东制药、 振兴生化和沪

市的中创信测、 中恒集团和秋林集

团， 其余

19

家公司均为交易所通

报批评。

2011

年

11

月

28

日， 深交所

发布《创业板退市制度意见征求

稿》， 在原有的创业板退市标准

体系上， 新增 “在最近

36

个月内

累计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三次”

的条件。 今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

的创业板退市制度中再次重申了

上述条件。 同样， 新鲜出炉的中

小板退市制度沿用了这一退市标

准， 但不适用于主板上市公司。

很明显， 创业板退市制度推出后，

振东制药成为第一家受到公开谴

责的创业板公司。 截至目前， 中

小板退市制度出台后， 还没有一

家中小板公司受到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

数据来源： 上交所、 深交所网站 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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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被查 红双喜掀商标保卫战

陈荣

近期， 有着近

50

年悠久历史， 多

届奥运会、 世界锦标赛等世界大赛的指

定器材和赞助商的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

公司， 正在掀起一场持续打击假冒伪劣

产品的风暴。

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被查

2010

年

11

月初， 根据举报， 扬州

市江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朱爱青、 周

扣娣夫妇生产假冒伪劣的 “红双喜” 产

品进行查处。 因案情重大， 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

同年

12

月下旬， “红双喜” 公司

与公安机关在朱、 周的工厂及仓库内，

查获大量的 “红双喜” 品牌的乒乓球

及球拍的成品、 半成品、 包装品和商

标标牌。 经检验认定， 确认上述物品

全部为假冒伪劣产品。 公安机关当场

查扣上述物品并对朱、 周执行刑事拘

留， 后执行逮捕，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经核价， 上述物品价值为人民币

338.18

万元。

2010

年， 案件被列入国

家工商总局移送公安机关的 《十件典型

商标案例》 及国家公安部 “亮剑” 专项

行动督办案件。

法院判定侵权行为成立

2011

年

7

月， 作为红双喜公司常

年法律顾问， 笔者代理红双喜向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提出判令被

告立即停止对原告商标权的侵权行为、

赔偿人民币

100

万元， 并在当地报刊刊

登声明消除影响等诉请。

法院先后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

12

月

15

日进行二次庭审， 原告代理人

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原告 “红双喜”

产品早在

1997

年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认定的 “驰名商标” 荣誉称号，

是多届世界大赛的指定器材和赞助商，

并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和国际知名品牌。

被告不仅自己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而

且以其为中心， 形成了生产、 销售假

冒 “红双喜” 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利益

链， 并且涉案金额巨大。 被告侵犯原

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情节恶劣。 原告产品销售、

市场形象、 商标信誉和公司名誉都受

到了严重损失和损害， 被告侵权行为

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声誉和利益， 也严

重损害了中国驰名商标和民族品牌的

声誉和利益， 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已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权的严重侵害，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则辩称：

没有将涉案产品投入市场， 没有因此

获利或给原告带来损失， 所以不应当

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经审理， 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2011

年

12

月

20

日， 扬州市中级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

的 “红双喜”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赔偿

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40

万元， 并在判

决生效后

30

日内在 《扬州晚报》 上就

其侵权行为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一审判决后， 两位被告不服判决，

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因被告没

有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

2012

年

3

月

17

日， 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

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原审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目前， 案件已进入

执行程序。

商标权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近年来， 以往薄弱的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商标权的保

护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 围绕着

i－

Phone

、 王老吉等国内外著名商标的归

属， 相关公司引发了争夺商标权的诉讼

大战， 引起市场各方的关注。 同样， 伴

随中国体育走向世界， 在国际市场享有

良好声誉的知名品牌 “红双喜”， 通过

商标侵权民事赔偿案的诉讼， 维护了公

司利益， 净化了市场环境， 也使人们对

商标权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新认识， 发挥

了商标、 商标权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企业

发展中的作用。

其实， 早在

2009

年

4

月， 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

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对于更好地审理驰名商标

案件， 完善我国的商标法制， 提高符

合国际公约要求的知识产权执法标准

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单位： 上海市天铭律师事务所）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肖飒

2007

年

8

月， 张某代表大股

东甲公司入主

ST

公司， 并担任该

上市公司董事长。

2009

年

7

月，

在甲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要求下，

张某未经

ST

公司董事会同意， 擅

自将公司账户中人民币

1

亿元贷款

资金无偿转走归甲公司使用。 不

过，

2009

年

ST

公司公布年报中却

并未体现

1

亿元去向。 之后， 经张

某索要借款， 到

2010

年

6

月， 尚

有人民币

2000

万未追回。 张某在

调查中承认， 为备审计， 又通过甲

公司将资金临时调回

ST

公司补上

缺口， 审计结束后再次调出账户。

2010

年

7

月， 张某面临相关部门

调查， 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 李某

到案后也将所借款项悉数归还。

本案涉及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罪的司法认定和实务辨析。 首

先， 依据我国刑法第

169

条之一的

规定，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

指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 利用

职务便利， 操纵上市公司从事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 致使上市公司遭

受重大损失。

其次，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罪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一） 无

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

商品、 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150

万

元以上的； （二） 以明显不公平的

条件， 提供或者接受资金、 商品、

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

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150

万元以上

的； （三） 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

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 商品、

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

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150

万元以上

的； （四） 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

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 或者无

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

担保，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

数额在

150

万元以上等。

第三，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罪与非罪的界限。 故意实施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同于因经营不

善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

对因运营管理能力有限、 因过失致

使上市公司利益受损的情况， 不宜

作为犯罪处理。

法院认定： 张某犯有背信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罪， 鉴于有自首情

节，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罚金人民

币

20

万元； 李某的行为构成背信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鉴于案发后

及时还款，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罚

金人民币

20

万元。

（作者单位：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现身说法

Case by Case

分散独董风险 董事责任险重在保障股东权益

孙宏涛

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是从英

美法系国家移植而来的舶来品。

2002

年

1

月

7

日， 我国证监会和原国家经贸

委联合颁布了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其中第

39

条规定： 中国境内的上市公

司经股东大会批准， 可以为董事购买责

任保险。 保险界反应神速， 短短

16

天

后，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

丘博保险集团就合作推出了国内第一个

“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 万科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成为该险

种的首位被保险人。

迄今为止， 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

销售已经走过了多个年头， 但从近几年

来的销售情况看， 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市场反响热烈， 真正投保者寥寥。 目前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并不

理想， 这是否意味着董事责任保险这一

保险产品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呢？ 答案当

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 借助董事责任保

险可以分散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经营责任

风险， 鼓励他们大胆创新、 锐意进取。

此外， 董事责任保险的购买能够吸引更

多的优秀管理人才充实到公司的经营管

理层中， 这样就确保了优秀管理人才梯

队的建立， 起到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作

用。 除此之外， 通过购买董事责任保

险， 可以将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赔偿责任

风险分散给参加保险的多个投保人， 最

大限度保护公司、 股东、 债权人以及其

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并将其损

失减少到最小。

最大受益者是公司股东

根据

Tillinghast-Towers Perrin

公司

在

1999

年所做的调查， 在针对董事和

高级职员提起的诉讼中， 来自股东的诉

讼大约占全部诉讼的

44%

， 来自雇员

的诉讼占

29%

， 来自公司客户的诉讼

大约占

14%

。

2002

年，

Tillinghast -

Towers Perrin

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 股

东向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的诉讼已经占

到全部诉讼的

50%

以上。 基于上述事

实， 美国学者

Romano

教授认为， 在购

买董事责任保险之后， 最大受益者并非

董事而是公司的股东。

事实上， 在美国广泛存在的董事责

任减免制度以及公司补偿制度， 已经基

本上能满足保护董事和高级职员利益的

需要。 因此， 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更深层

次的意义在于满足股东的损害赔偿要

求。 具体到我国， 虽然股东对董事和高

级职员提起的赔偿请求数额远远低于美

国同类案件， 但随着近年来证券民事赔

偿诉讼不断升温， 索赔数额越来越大。

在上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 提起诉讼

的原告大部分都是中小股东， 能否获得

切实有效的赔偿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合法

权益， 甚至直接影响到广大中小股民对

中国证券市场的信心和投资热情。 因此，

公司是否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对这部分股

东能否获得实际赔偿起到重要作用。

防止“花瓶董事”渎职

在我国， 独立董事制度在 《公司

法》 中的正式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

程。 《公司法》 第

123

条规定： “上市

公司设立独立董事，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 虽然从法律体系上看， 我国的

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但

是在该制度的实践中， 还存在着较多的

问题。 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于种种客观原

因， 大部分独立董事并没有实际参与公

司运作， 而是变成了 “花瓶董事”。 这

样一来， 不仅制度推行者的预期设想无

法实现， 独立董事的责任风险也在不断

增大，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方面， 在大多数公司中， 独立董事在董

事会中只是少数派， 并且由于许多独立

董事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公司内部的经营

管理， 因而很难真正有自己的独立意

见。 或者即使有， 也难以形成多数意

见。 由此可见， 在中国， 独立董事的有

效监督权力还比较薄弱； 另一方面， 证

券监管机构对独立董事寄予厚望， 希望

独立董事在重大管理决策过程中发挥监

督制约作用， 因此， 责令那些违反监督

义务的独立董事承担数额巨大的赔偿责

任。 为了保证独立董事能够专心、 敬业

履行自己的职务， 有必要分散其在执行

职务过程中的责任风险， 此时， 董事责

任保险作为分散独立董事执行职务风险

的保障机制，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 基于上述原因， 董事责

任保险的重要性将会更加明显体现出

来。 与此同时， 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市

场也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吃与穿：地沟油与“表哥”故事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吃什么？ 穿什么？ 这是个问题。 在

这一周， 这两个颇有哲学意味的话题被

端上了舆论桌面， 接受公众口水和拷问。

“舆论免疫”地沟油

食品企业是片雷区，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爆炸点在哪里。 本周的热门新闻

来自一起地沟油案件的审理。 一家叫河

南惠康的公司在非法采购地沟油后， 跟

豆油进行勾兑， 卖给了下游的

60

多家

企业。 而在 “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 采

购这些劣质油的公司不乏健康元、 大北

农、 唐人神、 华英农业、 正虹科技这些

上市企业。

财新传媒在本周三将掌握的

58

家

企业名录一一详细罗列示众， 警示公众

远离地沟油。 而 《

21

世纪经济报道》

显然更加激进一些， 除了在报纸上持续

多篇文章跟进外， 官网推出专题调侃

“中国地沟油集团” 正式成立， 将涉事

的企业悉数纳入 “子公司” 行列， 抨击

企业在

300%

的利润诱惑下良知丧失、

道德滑坡。

对于媒体站上道德高地的谴责， 企

业的表现则值得思量。 健康元、 唐人

神、 华英农业、 大北农等上市公司皆在

回应中一致表示 “毫不知情”， 也就是

说制造和勾兑地沟油的企业十分可鄙，

但下游的企业是在无意识情况下购入。

被作为众矢之的的健康元将矛头转向地

沟油的检测技术： 我们没有能力检测出

地沟油！ 事实上， 就在去年， 卫生部的确

向全国征集地沟油的检测方法。 无法检测

意味着难以规避， 上市企业认为在受害者

身上贴良知丧失的标签非常冤屈。

“表哥”有多少块表？

“微笑局长” 杨达才到底有多少块

手表？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网友找

出的图片证明， 至少并不如他回应那

样： “

10

多年来， 我确实买过

5

块手

表。” 杨达才承认， “虽不是一线表，

但对老百姓来说也不是低档表， 确为奢

侈品， 价格在

20

万以内。” 根据以鉴表

见长的著名网友 “花总” 估价， 其第

6

块到第

10

块表应超过

20

万元。

一名安监局长在不恰当的地点冷酷

“微笑”， 同时拥有如此多的名表， 无疑

是点燃舆论炮火的上佳素材。 网友在穷

追猛打的精神指引下， 继续挖掘其高档

眼镜、 皮带和手镯。 在互联网上娱乐化

的跟进中， 媒体开始希望从事件中找到

某种积极进步的火焰。

《中国青年报》 在冰点时评中称

“省安监局长位高权重， 想要攀附者大

有人在， 有求于局长大人的更是不可胜

数， 因而涉嫌权力寻租被拿下的也大有

人在。” 腾讯门户适时推出专题： 《“微

笑局长” 戴名表这事没完》， 认为 “质

疑和追问名表来历完全正当”。

《东方早报》 引用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汪玉凯的话称： “此次名表门是偶然

事件倒逼官员公布信息的典型案例。 为

何此类事件一再发生？ 根本原因还是我

国没有完善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目前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还在申报阶段。 所以

网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舆论监督。”

（执笔： 彭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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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落幕，

但是围绕着维护我国著名体

育品牌和驰名商标———“红

双喜” 的荣誉之战仍在继

续。 此次商标维权的典型案

例， 不仅净化了市场环境，

也提高了驰名商标和民族品

牌的声誉。

张常春

/

制图


